
進用及工作規範 

一、 為提供用人單位及進用人員工作期間權益之參據或作為訂定契約之參

考範本，特訂定本工作規範。本工作規範未規定者，依其他法規、多

元就業開發方案、及用人單位規定辦理。 

二、 用人單位於決定遴用之際即須明確告知進用人員工作起訖日、工作時

間、進用及工作規範等相關內容。 

三、 進用人員工作期間須接受用人單位之監督指揮。 

四、 進用人員每月工作日數以不超過二十二日（一百七十六小時）為原則。 

進用人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八小時為原則（部分工時者除外）。用人

單位於必要時，得調整每日工作時間至十小時（惟須經進用人員同意，

並於用人單位監督管理之下工作）。 

專案經理人及專案管理人之上工天數應配合用人單位或比照勞動基準

法之相關規定。 

五、 進用人員除公假、公傷病假及求職假於進用期間內計給工作津貼外，

其他事由之請假均不發給工作津貼。 

請假不足一日者以比例計算工作津貼。 

專案經理人及專案管理人以補助之月工作津貼除以 240 小時之方式計

算時薪標準。 

六、 參與計畫所給付之工作津貼核屬所得稅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類之薪

資所得，應由用人單位（扣繳義務人）依法扣繳稅款，並由進用人員

（受領人）依規定併計當年度綜合所得總額中申報納稅。 

七、 進用人員、專案經理（管理）人請假，應填具假單或公出申請，經用

人單位同意後，始得離開工作場所。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補辦請

假手續。 

請公傷病假時，應於受傷之翌日起十日內，檢具全民健康保險特約地

區醫院以上或公立醫療院所等醫事服務機構所開具之證明書，並函報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備查。 

前項公傷病假逾三十日以上者，應每三十日重新檢具上開機構所開具

之證明書，辦理請假。 

八、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用人單位應於至少十日前預告進用人員終止進用，

惟須同時函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備查，並予以輔導推介至其他工作： 



（一） 用人單位因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二） 用人單位主動終止、被終止計畫案時。 

（三） 進用人員對於所擔任之工作不能勝任時。 

九、 進用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用人單位得不經預告終止進用，惟須同

時函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備查： 

（一） 於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填寫或提供不實資料或文件。 

（二） 於工作時間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 

（三）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

金。 

（四） 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用人單位所有之物

品，或故意洩漏業務上之機密致用人單位受有損害。 

（五） 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六日。 

（六） 工作期間內，不給付工作津貼之請假合計超過三十日。 

（七） 其他違反法令或工作規範，情節重大者。 

十、 進用人員自願離職時，應於十日前向用人單位提出，並於離職當日前，

將保管之事物完成移交及辦妥離職手續。 

十一、 用人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進用人員得不經預告終止進用： 

（一） 對進用人員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 

（二） 不依規定給付工作津貼。 

（三） 其他違反法令或工作規範，情節重大者。 

十二、 用人單位得因業務需要，報經本部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同意後調整進

用人員之工作項目或工作地點等，不得調配進用人員進行逾越原核定

計畫內容。 

十三、 用人單位應於進用人員上工之第一日依法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及全

民健康保險。 

進用人員依法未能參加勞工保險時，用人單位應為其投保意外險。 

十四、 進用人員於計畫執行期間發生職業災害之處理原則及用人單位之補償

原則如下，但同一事故，已依勞工保險條例、其他保險或其他法令規

定支付費用補償者，用人單位得予抵充之： 

（一） 計畫執行期間，進用人員發生職業災害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給

予公傷病假，用人單位並應發給工資予以補償，其期限最長至



計畫結束之日止。受傷人員公傷假期間之勞工保險費，以多元

就業開發方案用人經費項下支應。 

（二） 進用人員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查其身體遺存

殘廢者，用人單位應按其工資及其殘廢程度，一次給予殘廢補

償。殘廢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三） 進用人員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用人單位除給

予五個月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工資

之死亡補償。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下：1.配偶及子女。

2.父母。 3.祖父母。4.孫子女。5.兄弟、姊妹。 

（四） 另計畫結束時，公法救助關係即告終止，用人單位如未予僱用，

即應由用人單位辦理進用人員勞健保之轉出或退保作業。發生

職業災害之勞保被保險人，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規定，於

保險效力停止之日起一年內，仍可享有傷病、住院診療及因同

一傷病及其引起之疾病所致之殘廢或死亡等保險給付之權利。 

十五、 進用人員不得因進用終止或期滿，對用人單位請求資遣費。 

 


